福利企业年检年审流程图










①《年审报告书》；②《湖北省新办福利企业申请审批表》；③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；④国税、地税税务登记证（副本）；⑤企业章程和规章制度；⑥残疾职工身份证、残疾人证、残疾军人证（审核后原件退回，复印件留存）；⑦与残疾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（原件）；⑧社保部门出具的企业为残疾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；⑨企业基本情况表、残疾职工花名册、残疾职工工种安排表、残疾职工工资表、企业利税分配使用表；⑩向残疾职工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支付工资凭证，残疾人上岗工作基本设施情况。





县（市）区所属福利企业由市民政局、残联、国税局、地税局年检。市属福利企业由市民政局会同企业所在地的国税、地税、残联进行年检





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残联和国税局、地税局进行实地考察。市属福利企业由市民政局会同企业所在地的国税、地税、残联进行实地考察。





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将年审情况上报市民政、残联和税务等部门，市民政局汇总情况








不符合条件的退回





市民政、残联和税务部门在各县（市、区）年检的基础上，市民政局福利处可进行抽检。





将情况汇总，上报省民政厅








